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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

法律援助

輔助計劃

 

 

建議

在審慎考慮本局在2016年7月向行

政長官就擴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輔助計劃」）提交的建議、法律

援助的政策目標、「輔助計劃」的

指導原則，以及各相關政府政策局

和部門的意見後，民政事務局（民

政局）在2017年4月向立法會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匯報時指出，政

府決定： 

(a) 接 納 法 援 局 的 建 議 ， 擴 大

「輔助計劃」至涵蓋下列超過

60,000元的金錢申索：

 

(i) 持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第

1類（證券交易）、第2

類（期貨合約交易）或第

8類（提供證券保證金融

資）受規管活動牌照金融

中介人的專業疏忽；及

(ii) 就銷售證券衍生工具、貨

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時

涉及詐騙、欺騙或失實陳

述提請的訴訟；



(b) 接納法援局的建議，「輔助計

劃」不應擴大至涵蓋向多層大

廈業主立案法團提出的申索、

針對小型船隻意外的財產申

索、少數份數擁有人向物業發

展商就強制售賣大廈單位提出

的申索、違反信託的申索、有

關有限公司與小股東之間的糾

紛、銷售商品和提供服務的訴

訟、集體訴訟，誹謗訴訟以及

選舉呈請；

(c) 接納法援局的建議，暫時不就

「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

水平作出變動，並每年監察和

檢討限額水平；及 

(d) 把普通法律援助計劃（「普通

計劃」）和「輔助計劃」經濟

審查中可獲資產豁免的年齡限

制維持在 60 歲。

理據

「輔助計劃」的範圍和指導

原則

「輔助計劃」是以自負盈虧方式

在1984年開始運作的法定法援計

劃。「輔助計劃」旨在為財務資

源超出「普通計劃」的法定限額 

（目前為290,380元），但低於 

「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目

前為1,451,900元）的人士提供法

律支援。

資助「輔助計劃」的法律援助輔助

計劃基金（「輔助計劃基金」）是

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條例》）

第29條成立。「輔助計劃基金」最

初的100萬元種子基金由獎券基金

撥出，其後政府分別於1995年及

2012年注資2,700萬元及1億元，

以支持經擴展後的輔助計劃的運

作。「輔助計劃基金」的收入來源

亦包括申請人繳付的申請費、受助

人繳付的中期分擔費，以及從勝訴

案件討回的賠償中扣除的最後分擔

費。截至2016年9月底，「輔助計

劃基金」的結餘為1.93億元。

為維持財政穩健，「輔助計劃」自

推行以來，一直將勝訴機會較高和

賠償額與訟費比例較佳的案件作為

援助對象。「輔助計劃」主要涵蓋

已投保的被告人或可討回賠償機會

較高的案件（例如人身傷亡申索和

工傷意外案件）。「輔助計劃」在

財政上得以維持，很大程度是因為

在該類案件中討回賠償的成功機會

高。在考慮「輔助計劃」可涵蓋的

新類別案件時，應緊記這項原則，

避免把不涉及金錢申索、成功率較

低或討回賠償機會較小的案件納入

計劃。

 



建議納入「輔助計劃」的

訟案類別

 

(i)	 涉及獲證監會發牌的相關金融

中介人專業疏忽的申索

就金融業界而言，「輔助計劃」現

時涵蓋執業會計師專業疏忽的申索

和保險人或其中介人在銷售個人保

險產品時涉及疏忽的申索。

法援局建議「輔助計劃」應擴大至涵

蓋持有證監會第1類（證券交易）、

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或第8類（提

供證券保證金融資）受規管活動牌

照金融中介人（統稱為「相關金融

中介人」）的超過60,000元金錢申

索的專業疏忽，法律規定這些相關

金融中介人須持有專業保險。

「輔助計劃」的指導原則之一，是

有關申索應有較高成功討回賠償的

機會。考慮到申索可討回訟費的機

會，以及法援局建議應循序漸進地

擴大「輔助計劃」，政府同意現階

段應擴大「輔助計劃」至涵蓋持有

證監會第1、2或8類受規管活動牌

照的金融中介人。但暫時不會把

法律並無規定須持有專業保險的其

他金融中介人納入該計劃的涵蓋

範圍。

(ii)		 有關金融衍生工具的申索

「普通計劃」於2012年11月擴大

至涵蓋就銷售證劵衍生工具、貨幣

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時涉及詐騙、

欺騙或失實陳述的金錢申索法律程

序。因此，法援局建議應把同類申

索納入「輔助計劃」。 

根據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的記

錄，在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

期間，「普通計劃」共收到8宗與

這類法律程序相關的申請，而沒有

批出任何法援證書。是次「輔助計

劃」檢討，政府參考了這類申索在

被納入「普通計劃」涵蓋範圍後4年

的經驗，認為把有關申索納入「輔

助計劃」的建議，不大可能會對「

輔助計劃」的財政穩健狀況造成重

大影響， 因此政府支持法援局的建

議。

 

不建議納入「輔助計劃」的

訟案類別

對於法援局建議不應把以下類別的

案件納入「輔助計劃」，政府的回

應總結如下： 

(i)		 銷售商品和提供服務

隨著《商品說明條例》（第362

章）生效，禁止商戶以不良營商手

法對待消費者，法援局建議暫時不

把與銷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有關的申

索納入「輔助計劃」。政府認為日

後如再考慮此議題，必須注意這類

申索與「輔助計劃」下其他類別訴

訟（例如人身傷害和僱員補償）比

較，其勝訴率普遍較低，而且訟費

與賠償額比例也偏高；如把這類申

索納入，可能會損害「輔助計劃」

的財政穩健狀況。

(ii)		 集體訴訟

法援局留意到，集體訴訟可透過不

同的方式進行，即可由一名或多名

具名的原告人以「集體」名義，代



表一羣人或多個企業就受到相同的

傷害或損失提出申索。法援局認

為，待有關集體訴訟的法例制訂

後，應積極考慮把集體訴訟納入「

輔助計劃」。此外，法援署署長（

「署長」）亦應有權酌情向合適的

集體訴訟案件批予法援，靈活應對

不斷變化的情況或環境。

集體訴訟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及

其轄下的小組委員會現正討論擬議

集體訴訟計劃的細節。在未有任何

擬議改革以准許集體訴訟之前，政

府認為現時考慮其財政安排屬言之

過早。

至於本局建議「輔助計劃」不應擴

大至涵蓋向多層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提出的申索、針對小型船隻意外的

財產申索、少數份數擁有人向物

業發展商就強制售賣大廈單位提出

的申索、違反信託的申索、有關有

限公司與小股東之間糾紛的訴訟，

誹謗訴訟和選舉呈請，以及維持「

輔助計劃」現時的財務資格限額水

平，政府對此並沒持有相反的意

見。有關政府對這些議題的看法，

可細閱立法會文件CB(4)817/16-

17(03)號。

與年齡有關而於資產審查享

有資產扣減

「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現

有財務資格限額分別為290,380元

和1,451,900元。申請人的財務資

源按以下公式計算︰

每月可動用收入 x 12個月 + 可動

用資產

每月可動用的收入是指申請人的總

收入減去許可扣減項目後所得的每

月淨收入。可扣減的項目包括租

金、差餉及供申請人和其受養人支

付生活開支的法定豁免額。可動用

資產包括一切資本資產，例如：

現金、銀行存款、珠寶、古董、

股票、股份及物業。

考慮到長者一般缺乏賺取收入的能

力和預期收入將會遞減，政府由

2011年5月開始向長者申請人提

供在計算其可動用資產時較優厚的

 

 

安排，推出了扣減款項的措施，以

便更妥善保障長者市民尋求公義的

權利。如年滿60歲人士就「普通

計劃」或「輔助計劃」申請法律援

助，一筆相等於「普通計劃」的財

務資格限額（即290,380元）的款

額，將不會視為其資產計算。

本局曾建議把年齡限制降至55歲，

以便更妥善保障長者的資產，避免

在他們臨近退休並難以賺回所耗款

額時，因訴訟而消耗資產。不過，

有鑑於延遲退休年齡的環球趨勢，

包括政府由2015年6月1日起，把新

入職公務員文職職系人員的退休年

齡由60歲延至65歲，並參考過各項

以長者為對象的政府政策和服務的

合資格年齡後，政府認為並無強烈

理據降低年齡限制。因此，政府建

議現行60歲的年齡限制維持不變。

本局歡迎政府擴大「輔助計劃」的

建議，惟為保障長者市民尋求公義

的權利，本局期望政府能重新考慮

把於資產審查享有資產扣減的年齡

限制降至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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